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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01號 委員 提案第 29290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鑒於金融機構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時，

為保障投資者權益以及強化公司治理，應與轉換後之規定一

致，故應將大量持股之申報與公告門檻條件予以調整，以加

強轉換時公司股權資訊的公開透明度，使公司運作更為健全

。爰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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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金融機構轉換為金

融控股公司時，同一人或同

一關係人單獨、共同或合計

持有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

五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金融控股公司設立後，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單獨、

共同或合計持有該金融控股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超過百分之五者，應自持

有之日起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報；持股超過百分之五

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

，亦同。 

金融控股公司設立後，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擬單獨

、共同或合計持有該金融控

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超過百分之十、百分之

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者，均

應分別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以信託、委任或其他

契約、協議、授權等方法持

有股份者，應併計入同一關

係人範圍。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依

第三項規定申請核准應具備

之適格條件、應檢附之書件

、擬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

、資金來源、持有股票之出

質情形、持股數與其他重要

事項變動之申報、公告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

第十六條 金融機構轉換為金

融控股公司時，同一人或同

一關係人單獨、共同或合計

持有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

十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金融控股公司設立後，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單獨、

共同或合計持有該金融控股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超過百分之五者，應自持

有之日起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報；持股超過百分之五

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

，亦同。 

金融控股公司設立後，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擬單獨

、共同或合計持有該金融控

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超過百分之十、百分之

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者，均

應分別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以信託、委任或其他

契約、協議、授權等方法持

有股份者，應併計入同一關

係人範圍。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依

第三項規定申請核准應具備

之適格條件、應檢附之書件

、擬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

、資金來源、持有股票之出

質情形、持股數與其他重要

事項變動之申報、公告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

一、金融機構轉換為金融控股

公司時，為保障投資者權益

以及強化公司治理，應將大

量持股之申報與公告門檻條

件予以調整，以加強轉換時

公司股權資訊的公開透明度

，使公司運作更為健全。爰

修正本條文第一項相關文字

，將持股比例自現行百分之

十修正為百分之五。 

二、第二項至第十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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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十

者，不得將其股票設定質權

予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但於金融機構轉換為金融控

股公司之子公司前，所取得

該金融控股公司股票之質權

，在原質權存續期限內，不

在此限。 

第一項所定之同一人或

同一關係人，與第五項辦法

所定之適格條件不符者，得

繼續持有該公司股份。但不

得增加持股。 

主管機關自第三項之申

請書送達次日起十五個營業

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

已核准。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

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同一

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而

未超過百分之十者，應自修

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 

未依第二項、前項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報或未依第三

項規定經核准而持有金融控

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者，其超過部分無表決權

，並由主管機關命其於限期

內處分。 

有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十

者，不得將其股票設定質權

予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但於金融機構轉換為金融控

股公司之子公司前，所取得

該金融控股公司股票之質權

，在原質權存續期限內，不

在此限。 

第一項所定之同一人或

同一關係人，與第五項辦法

所定之適格條件不符者，得

繼續持有該公司股份。但不

得增加持股。 

主管機關自第三項之申

請書送達次日起十五個營業

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

已核准。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

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同一

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而

未超過百分之十者，應自修

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 

未依第二項、前項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報或未依第三

項規定經核准而持有金融控

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者，其超過部分無表決權

，並由主管機關命其於限期

內處分。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82 

 


